


关于召开《关于划定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区域的通告》听证会的公告
根据《湖南省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第九条规定，为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市生态环境局拟于2020年4月24日上午8:30在市生态环境局六楼会议室召开《关于划定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区域的通告》听证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1、 听证事项：对株洲市生态环境局草拟报送株洲市人民政府并经市司法局初步审查的《关于划定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区域的通告》是否适当以及组织实施问题，听取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bookmark: _GoBack]二、报名范围：凡年满十八周岁享有政治权利的公民均可报名。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及其他组织可以推荐相关人员参加。
三、报名时间：4月14日17:30截止。
四、报名方式：下载并填写《听证报名表》，发至邮箱：1075369150@qq.com，或者传真至0731-28232187。
联系电话：17707333753 （帅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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